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

津教复不受字[2021]1号

申请人：尚XX，男，xxxx年xx月出生，身份证号：xxxxxxxxxxxxxxxxxx，住址：天津市XX区XXXX。

被申请人：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。

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不予颁发学位证的行为，于2021年1月21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已收悉。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规定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的行为对象是申请人之子尚XX，并未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故申请人无权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此外，被申请人系高校，并非行政机关，是否颁发学位证书属被申请人教学自主权的范畴，不属于行政复议法上规定的适格被申请人。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、第十七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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